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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年７月７日（星期三） 
 

  以下為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今日（七月七日）在立法會會議上恢復

《２０１０年公司（修訂）條例草案》二讀辯論的致辭全文： 

 

代主席： 

 

  首先，我感激法案委員會主席陳茂波議員和各位委員，在過去幾個月仔細地

審議了這條條例草案，並提出了很多寶貴意見，使條例草案更為完善，並得以在

今天恢復二讀。 

 

以電子方式申請成立公司 

  《２０１０年公司（修訂）條例草案》的主要目的，是配合公司註冊處現正

開發的「公司註冊處綜合資訊系統」第二階段，以提供以電子方式申請成立公司

和提交公司文件的服務。我們預期新系統可於明年初開始分階段投入運作，為

此，我們須修訂《公司條例》，以利便申請人以電子方式申請成立公司，包括容

許申請人使用通行密碼簽署法團成立表格、簡化有關創辦成員在法團成立表格上

簽名的規定，以及容許公司註冊處處長以電子方式發出公司註冊證書等。 

 

加快公司名稱審批程序 

  同時，條例草案讓公司註冊處可加快公司名稱的審批程序。簡單來說，如公

司名稱符合某些基本條件，例如該名稱並非跟登記冊上的另一名稱相同，或沒有

包含某些須事先獲得公司註冊處處長同意的一些字或詞，該名稱就可即時獲准註

冊。其後，假如處長發現該公司的名稱屬不當，她將有權指示該公司在指定的期

限內更改其名稱。 

 

  對於有法案委員會委員提出，應容許公司就處長有關公司名稱的決定向行政

上訴委員會上訴的建議，由於牽涉其他法例的改動，我們會在考慮建議的可行性

後於重寫《公司條例》時再作跟進。 



 

一站式申請公司註冊及商業登記 

  而配合今天稍後亦會恢復二讀辯論的《２０１０年商業登記（修訂）條例草

案》，公司註冊處於其綜合資訊系統第二階段投入服務後，可提供一站式的服務，

即任何人提交公司註冊申請時，將當作已同時申請商業登記。在實施上述的安排

後，如利用電子方式申請成立本地公司和商業登記，所需時間可由現時平均四個

工作天大幅縮短至少於一天。這安排可以便利營商，亦使香港在這方面與英國及

新加坡等地看齊。 

 

核證綜合資訊系統使用者的身分 

  正如陳茂波議員剛才提出，在草案審議期間，法案委員會以及一些團體關注

到如何在以電子方式成立公司時核證申請人的身分。為回應他們的關注，公司註

冊處將實施登記制度，規定任何人士均須先向公司註冊處登記成為綜合資訊系統

用戶，方可以利用電子方式成立公司及提交文件存檔。簡單來說，使用者可以親

身到公司註冊處，或利用香港郵政或其他認可核證機構所發出的電子證書登記，

或經本地專業人士妥為核證身分後，於公司註冊處網頁登記成為用戶。上述措施

將有助核實綜合資訊系統使用者的身分。應法案委員會要求，假如日後上述的登

記安排有任何重大改變，我們會向立法會有關事務委員會匯報。 

 

加強對「影子公司」的執法 

  除以上有關公司註冊成立的修訂外，我們亦會藉此條例草案對《公司條例》

作出其他修訂。首先，我們會強化香港的公司名稱註冊制度，以加強對「影子公

司」的執法。所謂「影子公司」，是指某些公司以非常近似一些商標或商號的名

稱，在香港註冊成立，繼而冒充為該商標或商號持有人的代表，生產偽冒產品。

條例草案會修訂《公司條例》，授權公司註冊處處長可依據法院的命令，指示「影

子公司」更改其名稱。假如有關公司不遵從更改名稱的指示，處長將有權以該公

司的註冊編號取代其名稱。我們曾就條例草案中的建議諮詢公眾人士及知識產權

業界，他們大都贊成條例草案中的建議，並認為以公司的註冊編號取代影子公司

名稱的做法能有效解決「影子公司」的問題。 

 

公司與成員以電子方式通訊 

  代主席，隨着電子通訊日益普及，條例草案會修訂《公司條例》，便利香港

公司使用電子方式（包括公司網站）與其股東通訊。公司註冊處會就有關以電子

方式通訊的規定制定指引，給公司作參考。 



 

法定衍生訴訟條文 

  條例草案亦會修訂有關法定衍生訴訟的條文。現時《公司條例》容許指明法

團的成員，就針對公司而犯的不當行為，代表該法團提起或介入法律程序。條例

草案生效後，一個指明法團的有關連公司的成員，將可代表該法團提起或介入法

律程序。 

 

  我們已在法案委員會會議中詳細解釋擴大法定衍生訴訟適用範圍的理據。簡

單而言，我們參考了終審法院有關「Ｗａｄｄｉｎｇｔｏｎ」一案的案例，以及

考慮到現時公司特別是集團公司的結構愈趨複雜，現行的法定衍生訴訟條文未必

能有效地保障公司集團內小股東的權益。而其他可資比較的司法管轄區，例如澳

洲、新加坡、紐西蘭及加拿大等地在近年也已經在他們的公司法加入「多重」衍

生訴訟的條文。 

 

  因此，我們建議擴大法定衍生訴訟的適用範圍，容許「多重」衍生訴訟。而

我們建議的修訂條文與澳洲類似。根據現行《公司條例》，提出有關訴訟前須獲

得法院許可，因此，我們相信有關建議並不會導致出現瑣屑無聊或無理纏擾的衍

生訴訟。有關修訂將可以進一步保障公司集團內小股東的權益。 

 

證券無紙化 

  代主席，條例草案亦會對《公司條例》作出技術性修訂，以消除該條例內規

定必須使用股份或債權證的所有權證明書或轉讓文書之限制。這些技術性法例修

訂，是為推動證券無紙化的立法工作的重要一步，也為落實證券市場無紙化奠定

基礎。 

 

技術性修訂 

  最後，條例草案會對《公司條例》作一些輕微的技術性修訂，其中包括修改

第５７Ｂ（７）條的中文文本，以消除英文文本和中文文本意思上的差異，使其

符合政策原意及市場現時對法例的理解。 

 

結語 

  代主席，法案委員會對條例草案的細節亦提出了很多寶貴意見，我會在全體

委員審議階段提出一些修正案以跟進這些意見。在此，我懇請各位議員支持條例

草案，以及我稍後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動議的修正案。 

 



  剛才陳茂波議員亦提到他就政府現在重寫《公司條例》及企業拯救程序的一

些建議的看法，我很多謝陳議員在這兩項重要的政策的諮詢方面，一直給予我們

的意見及支持。我們重寫《公司條例》有關的草案將於今年底提交立法會審議。

我們現時亦正處理企業拯救建議，有關的諮詢建議將於本月稍後時間公布，並向

有關委員會匯報。 

 

  多謝代主席。  

完  

 


